关于征求《关于浔阳区边街小巷（小区）路灯“照亮”工程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草案解读

一、起草背景
为改善中心城区人居环境，提升城市建设品质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，根据九江市《关于印发贯彻落实“十四五”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以及创建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的要求，起草了《浔阳区边街小巷（小区）路灯“照亮”工程实施方案》。
二、任务目标
通过《浔阳区边街小巷（小区）路灯“照亮”工程实施方案》的实施,一是为群众有更好的夜间生活出行环境，解决居民对照明提升完善的诉求；二是认真落实城区基础设施建设工作。三是确保九江文明城市创建圆满完成。
三、关于《浔阳区边街小巷（小区）路灯“照亮”工程实施方案》的说明
《实施方案》主要从五个方面来落实开展。分别是指导思想、组织机构、改造范围和数量、实施步骤及相关要求。

第一部分指导思想。该部分主要明确了为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要以城市总体规划为依据，区政府主导边街小巷、老旧小区、开放式小区、物业小区照明亮化改造工作，区住建局、区城管局、产权单位和业委会要多方参与。急群众所盼，急群众所需，以社区为单位统筹推进。并且争取财政支持，多方筹措资金，确保改造工作后续管理顺利实施。

第二部分组织机构。该部分主要是为确保工作健康稳步开展，确立了该项工作组织机构。一是为加强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成立浔阳区边街小巷（小区）照亮工程领导小组；二是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浔阳区城管局园林和市政设施管护中心（红色蒲公英驿站柴桑站），并任命主要负责人，负责边街小巷、老旧小区、物业小区、开放式小区照亮工程具体组织、协调、施工、验收等工作。

第三部分改造范围和数量。该部分主要说明了经前期初步摸底，无物业小区和有物业小区的公共照明情况。根据摸底情况，通过市区联动，区、局、街全力配合，共同推进的方式，重点改造五个街道无物业的开放式小区、老旧小区、边街小巷的照明亮化；对有物业小区的照明亮化缺失和损坏的情况进行统一安装和维修。

第四部分实施步骤。该部分主要介绍了落实该项照明亮化改造工作的四个阶段，分别为：调查摸底阶段、组织实施阶段、竣工验收阶段、移交接管阶段；并且明确划分了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和范围，明确责任单位和配合单位，以确保边街小巷（小区）路灯照明亮化工程的顺利实施。

第五部分相关要求。该部分只要提出了三点要求：一是各相关部门和街道要加强组织领导，精心组织，科学谋划，狠抓落实，确保改造任务完成。二是区、街、局要建立台账制度，实行改造项目登记和销号制度，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和工作专报制度，确保改造过程严格，工作严谨。三是严格工程招标，落实专人负责，确保工程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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